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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县2019年贫困村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重通会所咨〔2020〕 055号

为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渝委发〔2019〕12号）、《中共巫溪县委巫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巫溪委发〔2019〕27号）精神，重庆市巫溪县财政局为保障2019年重点项目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委托重庆通冠会计师事务所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组，对巫溪县2019年贫困村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总体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是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是党和国家为民办的实事和好事，也是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内容之一。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农村饮水在农村资源性缺水、工程性缺水、饮水水质差等方面的问题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截至2019年12月31日，巫溪县2019年贫困村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的实施，受益总人口达到45万人，全县农村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所有农村人口饮水问题得到保障。截至2019年,已基本形成了以自流引水的集中供水方式与分散供水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水源工程+蓄水工程+供水管网+用水户为主的农村饮水格局。

根据巫溪县水利局《关于下达2019年水利项目第一批财政涉农整合资金计划的通知》（溪水利发〔2019〕102号）：建设单位包括8个水利站、城厢镇、花台乡政府及渝宁公司，涉及91个贫困村共95个饮水安全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抽水泵房、控制室、水池整治及新建、给水管道的铺设。

本次绩效评价抽取15个饮水安全工程项目涉及5个水利管理站进行现场勘查和问卷调查，抽取比例为34.48%。具体情况详见附件2。
（二）项目资金情况
项目计划投资5,404.00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央资金4,177.00万元，市级资金1,227.00万元。截至2020年4月，县水利局实际收到资金5,404.00万元，已累计支付4,838.89万元，其中中央资金4,626.73万元、市级资金212.16万元。本次抽取的15个饮水安全工程子项目计划下达资金1,863.05万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县水利局实际收到资金1,863.05万元，已累计支付1,626.51万元,为中央资金。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评价主要目的

通过对项目实施以及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调研和评价，客观反映项目的实施情况、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总结项目成功经验，科学研判项目实施以及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难题和局限，为进一步提升预算管理水平、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供决策参考，为未来类似项目专项资金安排、政策制度建设、预算绩效的推进提供必要的借鉴。

（二）评价政策依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2.《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渝委发〔2019〕12号）；

3.《中共巫溪县委巫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巫溪委发〔2019〕27号）；

4.《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做好2019年贫困区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工作的通知》（渝财农〔2019〕8号）；

5.《巫溪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巫溪县政策和项目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溪财发〔2020〕53号）；
6.巫溪县2019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等项目相关的批复文件、完工资料等；
7.项目相关报表、账簿和会计凭证等与项目相关的文件；

8.其他相关国家、地区或行业标准等。

（三）评价重点内容

评价内容为巫溪县2019年贫困村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程序进行申报、审批、验收，专项资金发放是否真实、有效，各水利站建设实施情况，项目建成后管理和使用情况，相关的管理制度和制度执行情况，资金的利用与项目综合效益情况等。评价区间从项目建设开始至评价时点的项目建设营运期。

（四）评价方式方法

本次评价采用的绩效评价方法有：成本效益分析法、目标比较法、因素分析法、最低成本法、公众评判法等，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1.查证法：通过书面及口头，核查项目资料是否真实、合理，从而对项目做出初步的判断和评价。

2.比较法：是指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历史与当期情况、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3.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等对专项资金使用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4.座谈法：了解项目实施的基本情况、取得的绩效以及发现的问题，对项目实施的总体情况进行座谈。

5.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将一定时期内的支出与效益进行对比分析，以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6.因素分析法：是指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五）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项目的目标、实施方案、考核标准等，经与专家、主管部门等单位讨论，拟定重庆市巫溪县2019年贫困村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整个指标体系分为项目投入（28分），项目过程（28分），项目产出（17分），项目效益（27分）。共设置了4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23个三级指标。《重庆市巫溪县2019年贫困村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见附件1。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按照《重庆市巫溪县2019年贫困村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逐一展开评价。
（一）项目指标情况分析
立项规范性：乡镇根据饮水问题需求向县水利局申报、片区水管站核实、设计单位编制实施方案、水利局专家组审查、报请县扶贫办纳入脱贫攻坚项目库、与财政局和扶贫办下达资金计划。立项依据充分，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绩效目标合理性：项目拟解决重庆市巫溪县农村人口安全饮水问题，符合相关规定及要求。设立的整体绩效目标依据充分，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绩效目标明确性：根据巫溪水务发〔2018〕165号、巫溪水利发〔2019〕44号等文件，项目绩效目标包括整治和新建95处饮水设施，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蓄水池、给水管道的铺设等，县水利局制定了8个项目绩效指标，分别为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及服务对象满意度，从产出、效益、满意度等多方面进行了绩效目标的制定，较为全面。

（二）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资金到位率：截至2019年12月31日，项目应到位资金1,863.05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863.05万元，已到位资金由巫溪县水利局各个水利站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开支，资金到位率100%。
到位及时率：截至2019年12月31日，项目应到位资金1,863.05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863.05万元，到位及时率100%。

资金使用率：项目计划投资总额1,863.05万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项目已累计支付1,626.51万元，资金使用率87.3%。其中15个项目中1个项目结算审核价已超概算。

资金使用合规性：根据水利发〔2019〕102号文件，15个项资金均为财政涉农整合资金，符合批复文件“项目资金来源在饮水安全项目专项资金或2019年财政涉农整合资金中统筹安排”。各项目资金根据财政评审审核文件另行下达，项目均按照规定拨付及使用。
财务监控有效性：项目采用先根据预算批复将资金全额拨付至各个水利站，水利站根据最后结算审核价扣除5%的保证金后给施工单位进行支付，剩余财政资金则进行返还。资金拨付有严格审批程序和手续。另，县水利局建立了项目台账，财务收支清晰，财务监控有效。
（三）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1.制度建设

管理制度健全性：巫溪县水利局制定了《政务制度》，包括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等，另根据《2018精准扶贫安全饮水建设管理工作方案》、《巫溪县工程类扶贫项目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巫溪府办发〔2019〕4号）、《巫溪县国有资金投资非必须招标项目随机抽取承包商管理办法》（巫溪府发〔2020〕2号）及《重庆市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实施办法》（渝扶组办发〔2018〕57号）等相关管理办法进行实施，制度较为健全。

2.采购管理

前期管理：根据概算批复，本次抽取项目涉及2018年第二批及2019年第一批项目，符合规定的均进行了预算评审，前期管理基本有效。

工程招投标：按照相关规定建安投资30.00万元以下的业主单位直接发包，30.00万元至200.00万元的送财政评审并随机抽选施工单位，200.00万元以上的送财政评审公开招标。在抽取的2019年实施的农饮水安全工程中，其中4个项目进行了招投标，3个项目采用直接发包的方式，6个项目进行了随机抽选。程序合规，且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齐全。

标后管理：经过现场查阅资料，中标单位与实际施工单位一致。项目实施期间，实施单位与监理人员和村委会一起监督项目实施，项目建设完工后交由当地村委会管理，其中汾水河水利管理站项目后期交由文民公司管理、柏杨河水利管理站项目后期交由渝宁公司进行管护，其他项目建设完工后交由当地村委会管理。另外各个村采取设立公益性岗位及村民自主管理等方式进行管理。根据走访调查，发现个别项目存在验收完工后未设立公示牌或公示牌设立位置不明显等问题。项目建设期间未发生重大工程安全事故。

档案资料管理：经过现场查阅15个项目过程资料：实施方案、施工合同、监理合同、设计合同、验收资料及结算审核报告等均比较齐全。招投标项目的比选资料、财政评审项目的巫溪县非必须招标工程项目随机抽取确认书根据规定进行了资料归档，目前项目档案资料由各水利站自行管理。
3.制度执行

项目制度执行：项目的实施均按照相关制度及管理办法执行，经过查阅资料及现场走访勘察，部分项目存在资料整理不齐全、部分乡镇公示和后续管护不到位的情况，项目制度执行有效性有待加强。
4.质量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项目均建立了相应的质量管理制度。每个项目进入脱贫项目库，开工前进行公示；各项目业主及时与施工单位签订合同，派驻现场人员长期驻守施工现场，和监理一同控制工程进度安全质量和投资。各工程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县水利局组织检测单位开展质量抽检，合格率100%。
（四）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1.项目完成情况分析

实际完成率：根据提供的项目验收报告及审核结算报告，计划实施的村均已实施。其中本次抽取的15个饮水安全工程项目计划建设5个抽水泵房、4个控制室、新建和整治30个水池及铺设给水管道248.48km。截至2019年12月31日，实际均已完成。主要完成新建5个抽水泵房、5个控制室，新建和整治31个水池及铺设给水管道266.05km。实际完成率100%。
完成及时率：截至2019年12月31日，项目已全部进行验收，但存在部分项目超工期的情况。抽取的15个项目中，有6个项目未及时完工。完成及时率60%。
质量达标率：根据提供的15个人饮工程项目验收报告，计划实施的村镇均已实施，且验收合格。经现场查看，均已投入使用。项目实施后有专人对新建或者整治蓄水池进行管护，如采取公益性岗位或者农户轮流管护。但现场查看存在相应问题：一是个别闸阀井存在安装主管道闸阀时人为损坏未进行修理的情况，不利于饮水安全的管理。二是因管道深埋造价过高，项目的多数PE管道未进行深埋处理，降低了管道的使用寿命。
2.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经济效益：根据现场走访调查，71.88%的农户认为项目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群众对饮水工程的投入。其中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新建或整治蓄水池）主要减少了在饮水方面的人力成本的投入，抽水工程（引水或提水工程）主要减少了农户的用水成本的投入。根据《巫溪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巫溪县农村供水提水工程水价及运行奖补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溪攻坚组办发〔2020〕29号）：“各农村供水提水工程居民用户水价不得高于5元/m³”。部分地区原用水最高达7元/m³，用水成本降低了30%左右。

社会效益：根据现场走访调查，87.5%的农户反应项目的实施提高了农户的生产、生活用水的便捷度和质量；89.47%的农户反应项目实施后，家庭用水更有保障；项目计划受益群众3.16万人，根据现场走访调查，实际受益群众少于3.16万人，原因系计划受益群众统计数据来源于项目实施地村委会登记在册人数，实际仍存在部分农户未饮用项目实施的水源情况。
生态效益：根据现场走访调查，82.89%的农户认为项目实施后，较之以前使用的屋顶水，安装的自来水的水质大大提高。但部分地区农户反应仍存在下雨之后饮用水浑浊的现象；59.21%的农户反应水源地不存在污染，部分农户不清楚水源地是否存在污染。但现场查看个别蓄水池未定期进行清洗导致污垢较多；修建在农户耕地旁的个别蓄水池存在花粉污染。
可持续影响：75%的农户认为项目的实施使基础设施得到改善，设施改善的内容为管道安装到户，无其他基础设施的改善。
社会公众满意度：通过调查和走访得知，当地村民对项目的实施较为满意，满意度为90.5%。

四、项目绩效管理情况

项目绩效管理整体情况良好，县水利局为项目预算绩效管理的责任主体，负责开展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并根据工作计划及资金预算编制和调整绩效目标，年中对项目资金预算使用及指标完成进度实施运行监控，并对年终设定的项目年度总目标、各具体绩效指标值进行绩效自评。

五、评价结论及应用建议

（一）评价结论

经专家从项目规划设计及建设实施阶段的项目投入、项目过程、项目产出、项目效益四个方面的指标进行评议打分，巫溪县2019年贫困村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最终绩效评价得分:89.58分，绩效评价等级为：良。

（二）应用建议

1.建议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对下一年度预算分配提供参考，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根据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和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制度、优化工作流程。

六、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项目管理不到位

1.部分人饮项目未建立项目公示牌或公示不齐全

部分人饮项目未按照要求建立公示牌或公示牌不在项目实施地而是放在村委会办公室及其他地方。根据《重庆市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实施办法的通知》（渝扶组办发〔2018〕57号）第十八条：“基础设施和投入较大的产业扶贫项目原则上应当在项目实施地设立公告牌（碑），公告牌（碑）的使用寿命应在3年以上。”但柏杨河城厢镇200立方米水池现场未见公示牌、汾水河巫溪县咸池至朝阳引水工程500立方米现场未见公示牌。

2.存在部分项目超工期的情况，完成及时性欠佳
一是巴岩子水利水文站招投标项目巫溪县2019年通城镇长桂村牛角井、倒洞湾片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巫溪县2019年通城镇玉泉村龙洞槽片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及巫溪县2019年通城镇楼门村泡桐树槽、灯盏窝片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计划工期153天，实际工期198天，超工期45天。二是柏杨河水利水文站招投标项目巫溪县胜利乡果园、健农、胜利、胜合、双胜村抽水工程及巫溪县城厢镇城哨、杨家、白新社区抽水工程计划工期150天，实际工期178天，超工期28天。三是水利管理站羊桥坝水厂引提水至得胜、双塘、桐岭高山片区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目计划工期181天，实际工期213天，超工期32天。

工程延期原因系农村工作协调难度大、土地受阻等。

3.存在部分项目结算审核已超概算批复，成本管控不到位

根据概算投资批复及结算审核报告，部分项目资金超概算，如柏杨河水利水文站巫溪县2018年宁河街道白鹅社区8社陈家屋场500m³蓄水池饮水安全工程财政概算投资247,100.00元，工程结算审核价295,233.00元，超出投资金额48,133.00元,超出概算比率19%。根据《巫溪县水利局关于柏杨河水利水文站部分饮水安全项目设计变更的批复》（巫溪水利发〔2019〕173号）文件：蓄水池基础开挖完成后存在高边坡，同意对蓄水池靠公路及蓄水池侧面进行挡墙加固，结构形式采用C15埋石碎挡墙，长度为21米，高度为6米，底宽3.2米，结构形式采用斜墙式，增加投资约8.5万元。
七、主要建议

（一）加强项目实施管理，提高项目实施质量
一是前期加强规划、设计力度和精准度，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全县情况进行摸底、评估，做好工程勘察设计及现场管理，提高工程勘察设计及现场管理质量。在评审项目方案时，专家组应尽可能的扩大现场踏勘范围，反复论证，加大审查力度，提高项目预算精准度。二是加强项目日常管理，对工程延期较严重的情况认真分析原因，提高项目管理能力。对核准的项目，应当在项目开工后至少开展一次现场核查并记录存档。另外根据前期规划，提早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加强工作协调，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保证项目及时完工。三是加强后期跟踪管理。加强对养殖等污染水源地水质行为的监管力度，建议派专人进行定期的巡查，对污染水源地水质的现象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如建立相关惩罚机制，提高周围村民保护水源地水质的意识，逐步解决当前饮用水源水质污染的问题，降低饮用水处理成本的同时进一步保障城乡居民用水安全，实现水资源的绿色循环利用；另外加强各个水池定期清洗的监管力度，保证饮水安全、水质有保障。四是督促项目实施单位按规定及时整理项目档案，记录档案使用管理日记，追踪档案管理去向、便于存档保管并接受相关部门的后期检查。
附件：
1.巫溪县2019年贫困村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巫溪县2019年贫困村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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